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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可


目次

一、问题、方法与数据

二、中国商务律师的兴起：既有范式与框架更新

　（一）律师职业兴起的观察维度：国家、市场与社会

　（二）中国商务律师兴起的分析框架

三、执业能力：中间道路的胜利

　（一）国家交换与执业能力

　（二）市场竞争与能力

　（三）社会流动与执业能力（以上本期刊载）

四、忠诚：律师伦理的初建

五、关怀：人性化服务的成功

结语

摘要　在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律师职业从“失而复得”到“蓬勃发展”，其中尤以商务律师的兴起

为世人瞩目。然而，既有的中国律师职业研究或限于局部观察，或沦为宏大叙事，均缺乏对此的解

释力。立基于对１８家律师事务所和５家公司开展的３９次深度访谈以及长达数年的参与观察，中国

律师职业的发展历程被还原为“律师与客户之间信任关系”的深化过程。而通过“法律职业的社会

过程理论”的引入，“国家交换、市场竞争和社会流动”的宏观结构得以与“能力、忠诚、关怀”等“信

任”的微观构成因素相连接，从而为中国商务律师以及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做出了理论阐释与经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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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师资博士后。

本文获得了哈佛大学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的资助，特此致谢。金诚同达

合伙人陈亚伟律师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吕盼博同学参与了本文的调研。同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

系助理教授刘思达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一、问题、方法与数据

商务律师的兴起是律师职业在２０世纪开始并仍在２１世纪延续的最重要变革之一。〔１〕尽

管海因茨和劳曼（Ｈｅｒｉｎｚ＆Ｌａｕｍａｎｎ）１９８２年才首次提出律师职业的“两个半球理论”（ｔｗｏ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ｉｓ），
〔２〕但实际上，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为企业服务的商务律师“半球”规模就

在不断膨胀，到１９９５年已远远超过为个人服务的另一个“半球”，〔３〕而传统的“私人执业者”

（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也逐渐被大型律师事务所取代。
〔４〕与美国类似，过往的数十年同样见证了

中国商务律师在“量”与“质”上的双重跃升。〔５〕放宽视野来看，中国商务律师的兴起过程恰好

与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全球扩张同步。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凭借着与跨国企业的共生关系以

及资本主义的统一规范架构，国际律师事务所———特别是英美律师事务所———在欧洲、亚洲、

拉美攻城略地，不仅在外商投资、国际贸易、国际融资、债务重组、资本市场等实体法律上成为

世界标准的制造者，而且，它们自身的律师规模、专业化和全面性服务、海外扩张及推销方法

等特质均深刻影响着本土的律师事务所。〔６〕索科尔（Ｓｏｋｏｌ）根据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

钱伯斯（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Ｐａｒｔｎｅｒ）在２００６年发布的《钱伯斯环球指南》（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Ｇｕｉｄｅ），指

出英美律师事务所基本垄断了意大利、德国、日本、香港的资本市场、公司并购等商事业务领

域。〔７〕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法律市场亦没有逃脱被它们支配的命运。在俄罗斯，英美律师事

务所占据了９０％的法律服务份额，〔８〕即便是在不允许外国律师执业的印度，英美律师事务

所也通过非正式联络处、与本土律师建立密切合同关系或远程提供服务的方式取得了稳固的

市场地位。〔９〕正是在国际律师事务所主导跨境全球法律事务的背景下，中国商务律师的兴

起才显得与众不同。在此，不妨对国际律师与中国律师的互动历程稍加梳理，以展现本文议

题的历史意蕴。

肇始于１９７８年的对外开放为国际律师事务所提供了进入中国的商业机会。不过，受限于司

法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外交部的《关于外国律师不得在我国开业的联合通知》（１９８１），国际律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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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变身份，以咨询公司或公司法务人员的名义在中国间接执业。〔１０〕１９９２年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启，

间接促成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有关事宜的暂行规定》（１９９２）以及《关于深

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１９９３）的出台。由此，合伙制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外国律师事务所中国办事处

（以下简称“外国所”）正式成为法律服务市场的合法主体。如在其他国家一样，外国所很快就取得了

对中国所的全面优势。在外国所的巨大优势面前，中国所在涉外商事业务中不得不沦为仅发挥“名义

律师”作用的“橡皮图章”，以至于当２００２年中国根据ＷＴＯ相关承诺进一步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

时，人们普遍担忧外国所将长驱直入，中国所丧失高端客户已成定局。〔１１〕不过，现实自有其运行逻辑

与轨迹。事实上，中国商务律师的执业广度和执业深度正是在加入ＷＴＯ后才空前拓展：从中外合资

公司设立到跨境并购，从项目融资到反垄断申报，从知识产权重组到国家安全审查，中国所广泛参与

到各项商事交易中。〔１２〕截至目前，除了一些在外国投资者母国发起的、跨法域的交易外，大部分的公

司业务份额已被中国所抢占。对于国际律师事务所而言，以金杜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中伦

律师事务所为代表的中国所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市场细分下的合作伙伴，而是足以匹敌的竞争对

手。〔１３〕现实与想象的背离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经验问题：为什么中国商务律师事务所能在经

济全球化及国际律师事务所全球化的挑战中幸存并胜出？如果考虑到商务律师在律师职业和法

律制度中的重要地位，〔１４〕那么，对其发展动因的探究有助于回答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律师职业

和法律制度是如何应对国家、市场、社会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并进行自我演变？

基于上述问题，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８月之间，笔者和另两位合作者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首先选取了

１２家中国律师事务所作为主要调研对象，对其中的２２名合伙人和４名资深律师进行了深度访谈。

上述事务所大多为荣获“钱伯斯中国法律卓越奖”（Ｔｈ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ＣｈｉｎａＡｗａｒｄｓ）的一流商务律师

事务所，〔１５〕其不但包括人数众多的综合性事务所（９家），也包括规模较小但享有盛誉的精品事务

所（３家）；不但包括传统的、凭借合伙人之间以及合伙人与律师之间个人关系维系的事务所（５

家），也包括设立委员会、专业部门、非律师的事务所管理人员、风险控制制度、集约性的收费系统

的科层化事务所（３家），以及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４家）；〔１６〕不但包括主要以单个合伙

人为中心的合伙人团队（ｐａｒｔｎｅｒｔｅａｍ）形式工作的事务所（８家），也包括将不同业务领域的合伙人

和律师以项目为中心组织起来，采取“项目团队”（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ｅａｍ）工作的事务所（４家）。
〔１７〕总之，本

次调查选取的律师事务所类型多样、在中国法律市场中处于领先定位，其合伙人和资深律师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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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ａｗＭａｒｋｅｔ”，６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



成为中国商务律师的典型代表。为充分反映中国商务律师的面貌，调研组还在北京和上海选取了

６家著名外国所作为对照研究，对其中的３名合伙人和５名资深律师进行了访谈。〔１８〕不仅如此，

为了获取多方面和多视角的认知，调研组另外对中国商务律师的客户开展了调研。据此，调研组

在北京和上海选取了４家外资公司和１家大型中资公司，对其中的２名法律总监和３名高级法律

顾问进行了访谈。〔１９〕基于在尽可能收集更多材料和数据统计便利性之间的平衡，本次调研的

访谈问题被设定为半结构化的，每次访谈时间均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此外，笔者曾

作为律师在事务所Ｃ中工作数年。在此期间，与多名合伙人和律师一起工作，参与或负责了企

业上市、外商投资、基金设立、公司并购、银行合规等不同种类的业务，这种“参与观察”让笔者获

得了任何深度访谈都无法掌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经验。〔２０〕鉴于任何研究都必须连接经验与理

论，后文将首先回顾律师职业变迁的既有研究范式并提出中国商务律师兴起的新的分析框架，

进而重点讨论“交换”“竞争”和“流动”等三种力量对“律师—客户信任关系”的差异化影响，从而

在与外国所的对比下，就客户对中国律师信任度的上升加以理论解释。最后，将简要概括本文

的理论意义。

二、中国商务律师的兴起：

既有范式与框架更新

　　（一）律师职业兴起的观察维度：国家、市场与社会

尽管商务律师的崛起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人们对于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仍缺乏共识。从律师职

业的不同研究传统出发，调研组首先可以在“市场”与“国家”两个维度上加以观察。前者部分源于

韦伯问题，即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中，律师如何获得相对垄断地位从而实现职业化。〔２１〕后者则

与晚近的“找回国家”（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ｂａｃｋｉｎ）范式相关，即国家意志如何影响律师作为一种法律

职业的兴衰。〔２２〕

详言之，在市场的维度上，律师作为一种职业的发生过程就是将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些稀

缺资源的秩序移植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之中的努力过程。〔２３〕 凭借着韦伯所洞见的“社会、经

济、知识之间的同构作用”，〔２４〕律师始终受制于其所服务的市场贸易和商务关系形态，就此而言，

作为律师职业的分化结果，商务律师的发展可以被视为市场扩张的反映。由于在高度现代化的社

会中，经济交往的错综密切与商业合同的复杂多样前所未有，市场的非人格化和关系的陌生化增

加对法律———这一社会控制机制的依赖，进而成为商务律师数量膨胀的重要土壤。〔２５〕 亨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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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根据《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第６条和第１６条的规定，外国所不得聘用中国执业律

师。因此，本文的“中国律师”并不包括在外国所工作的“律师”，即便其可能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附表１和附表２总结了本次调研涉及的律师事务所和公司的背景信息。在引用相关访谈内容时隐去了

他们的个人信息，为明确起见，调研组对访谈进行了编号。

参见［美］丹尼·Ｌ．乔金森：《参与观察法》，龙筱红、张小山译，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页。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ｂｅｌ，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犾犪狑狔犲狉狊（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５．

参见［美］彼得·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４０页。

ＳｅｅＭａｇａｌｉＳ．Ｌａｒｓｏｎ，犜犺犲犚犻狊犲狅犳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牶犃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ｘｖｉｉ．

翟本瑞：《社会实体与方法：韦伯社会学方法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２～１１０页。

参见［美］鲁施迈耶：《律师与社会———美德两国法律职业比较研究》，于霄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版，

第２～９页。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奥尔德逊（Ａｌｄｅｒｓｏｎ）通过对美国名列前２００名的大型律所的数据分析，指出商务

律师在过去３０年间的发展受到了两种经济力量的巨大影响：一是公司客户的区域位置和增长

模式；二是在全球化城市中保险、融资、审计、管理咨询专业化服务的高度聚集。〔２６〕 同样，在中

国，律师职业与市场转型及经济发展无论是纵向（时间上）还是横向（地域上）都有着强烈的正

相关。〔２７〕

尽管律师和市场的关系已经得到多方面印证，但这一理论却无法解释世界各国律师在执

业、教育、组织和机构设置上的大相径庭。为此，鲁施迈耶（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建议采取一种

“国家中心”进路（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来剖析国家结构及其政策对律师职业的塑造。通过回

溯西欧律师职业的发展，他注意到其不但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型之前，还与作为准政府组织

的教会的兴起密不可分；近代民族国家多样的现代化转型又使得律师职业因国而异。〔２８〕 在现

代社会中，政府对律师职业的控制部分体现为“管辖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职业对其工作的合法

性控制权———的划定上。由于管辖权内在的“排他性”，其扩张和收缩将直接影响与之关联的律

师职业系统，英国的事务律师（ｓｏｌｉｃｉｔｏｒ）在２０世纪后期向出庭律师（ｂａｒｒｉｓｔｅｒ）争取出庭权的行为

便是例证。〔２９〕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律师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律

师的变迁本身就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一项事业。正因如此，刘思达明确指出，决定中国律

师职业的结构性变革的关键力量并不是其经济基础，而是其上层建筑，也就是国家的管理规范

体系。〔３０〕

市场维度和国家维度并不冲突，作为左右律师职业的外在因素，市场和国家共同形成了结构

性制约格局：律师职业的力量既由其发展、控制法律服务市场以及回应、制造客户法律服务需求的

能力所量度，也是国家试图利用法律训练、行业准入、管辖权将其整合到国家行政体制的结果。另

一方面，律师职业并非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相反，它通过声称商业化与其道德使命的抵牾来促使

国家抑制市场竞争，〔３１〕同时又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忠诚服务客户，从而诉诸市场规则来对抗国家

控制。因而，正如阿贝尔（Ａｂｅｌ）所发现的，美国律师职业的变化始终来源于市场、国家及其之间的

互动。〔３２〕类似地，杰拉尔德·汉隆（ＧｅｒａｒｄＨａｎｌｏｎ）基于市场和国家的双重视角，描述了英国律

师在国家干预和市场商业化中的转型过程，而商业律师的兴起恰恰是其中的重要面向。〔３３〕 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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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ＡｒｔｈｕｒＡｌｄｅｒｓｏｎ，犜犺犲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犔犪狉犵犲犝．犛．犔犪狑

犉犻狉犿狊（Ｍａｙ１６，２００８），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ａｐｅｒｓ（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１３４２２３，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１）．

参见余澳：《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演变研究》，未刊稿。

Ｓｅｅ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１１（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８６）．

参见刘思达：《法律职业研究的死与生》，载《社会理论》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参见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２２３页。　

中国对律师广告的规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根据《北京市律师事务所执业广告管理办法（试行）》，北京

律师个人不得做广告，并且，在律师事务所做广告时，不得涉及获得荣誉或自我赞美的内容、不收费或减低收费的

内容、有关学历、学位、职称和社会职务的内容。显然，其限制远远超出一般商业广告。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Ａｂ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ｕｒｍｏｉｌ”，５２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９）．

参见［美］杰拉尔德·汉隆：《律师、国家与市场：职业主义再探》，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９４～１４２页。



美两国相似，程金华和李学尧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论证了公域（国家）和私域（经济性的市场

及非经济性的社会）对中国律师职业的多重动态影响。他们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律师职业

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３４〕 尽

管这一整合性的解释框架指出了国家、市场、社会、律师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妙关系，但其

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框架过于宏大，囊括的内容不但过于纷繁，更重要的是，社会、国

家、市场本身亦漫漶无边，以至于无法准确揭示它们与律师职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联。其次，该框

架采用了“结构主义进路”（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侧重于影响律师职业的外部力量，而忽视了对律

师生活及其工作的描述，而一旦离开对“律师究竟做了什么”的理解，只能得到表面上的、乃至不真

实的图像。有鉴于此，对中国商务律师兴起的研究一方面要梳理外部的构成性要素，另一方面还

要深入到商务律师的实际场景之中，进而通过两者之间的勾连和相互发明，探寻中国商务律师兴

起的奥秘。

（二）中国商务律师兴起的分析框架

为具体化形塑中国商务律师的诸因素，在此拟借鉴刘思达提出的“法律职业的社会过程理

论”，〔３５〕从整体结构和个体行动者互动的角度出发，将商务律师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转化为

交换（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和流动（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其中，“交换”不但指国家机构或人员使

用权力对律师的积极支持和消极限制，从而维持或削弱其管辖权和市场地位；而且指律师运用经

济、社会和象征资本从国家机构或人员处获取权利及利益；同样，从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竞争到

市场力量（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的对比变化，再到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控制权的争夺，商务律师内部的“竞

争”亦在多层面上展开；最后，“流动”一方面意味着律师、客户等社会主体在地域、事务所或企业之

间的迁移，另一方面也包括了附丽于社会主体之上的默会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内部技能的交

流移转。

“法律职业的社会过程理论”不仅将之前静态的构成性因素动态化了，还为从宏观向微观的

视点转换奠定了基础。通过聚焦于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交涉，可以细致观察商务律师究竟做

了什么，他们如何赢得和维持客户，他们和客户以及政府组织的关系到底怎样。在诸多现实景

象中，“律师—客户关系”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它是商务律师收入和业务增长的源泉。为此，本文

拟就此切入，展开对中国商务律师工作实践和日常交往的深描，发掘中国律师的真实图像和影

响律师职业的复杂因素，进而回答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中国商务律师何以能在激烈竞争中

胜出？

与一般市场和商品不同，对于律师在法律市场中提供的“商品”，客户不仅在购买前难以了

解其质量，而且由于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以及每次服务的个性化，客户在“消费”后亦难以判

断其质量。正因如此，法律服务可被视为经济学上的“信任品”（ｃｒｅｄｅｎｃｅｇｏｏｄｓ）。
〔３６〕 由于客户

只能凭借对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个人的信任来选择，“信任”便成为法律市场的关键资源：“信任”

不但开启了“律师—客户关系”，而且在其存续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３７〕一方面，信任保证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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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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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金华、李学尧：《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法律职业》，载《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ＳｅｅＳｉｄａＬｉｕ，“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８

Ｌａｗ＆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１３）．

参见李国庆：《中国律师产业实证研究———从进入壁垒切入》，载《法律和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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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冲突中获得律师坚定可靠的支持；另一方面，律师从客户的信任中获得正面反馈和积极配

合，从而顺畅了工作沟通并降低了执业风险。以此观之，中国商务律师兴起这一宏观事件具体

表现为“商务律师—客户”间信任的不断深化与拓展，而本文的议题也可化约为对信任关系的剖

析和追问。

所谓“信任”，即对人或事物在其属性上的某种信念或信心。在社会交往中，信任意味着被信

任者拥有“信任特质”（值得信任）。综合雷恩（Ｒｅｎｎ）和莱文（Ｌｅｖｉｎｅ）、摩根（Ｍｏｒｇａｎ）和亨特

（Ｈｕｎｔ）等学者见解，〔３８〕本文将“能力”“忠诚”和“关怀”视为影响和发展信任关系的基本特质。其

中，“能力”包括了才能、能耐、技能和专业能力以及动态的应变能力；“忠诚”包括诚实、正直、可信

赖、可靠；“关怀”包括了关心、善意、回应和体贴。立基于上述的信任构成，在假定客户信任倾向不

变的前提下，〔３９〕就能以“能力、忠诚和关怀”为变量，在“交换、竞争和流动”的动态架构下，测度出

客户对中国律师的信任程度及其变迁，并在与外国所比较之中，最终揭示中国商务律师兴起的

动因。

图１　商务律师兴起的分析框架

三、执业能力：中间道路的胜利

律师的执业能力对于获得客户信任至关重要，因为客户往往将最困难、最紧急或最前沿的业

务交由律师负责。（ＩＮｂｊ０８０２；ＩＮｓｈ０６０７）因此，能否顺利及时地完成工作和解决问题，就成为客户

选择律师的决定性标准。在竞争激烈的法律市场中，外国所和中国所无不各显其能，以证明自己

是客户的最佳人选：外国所把丰富的交易经验视为优势，中国所则以对中国法律体系的谙熟和与

各级政府的良好关系为“卖点”。然而，在日益复杂、多元和异质化的市场环境面前，外国所和中国

所开始认识到：单凭国际知识或本地技能都不足以充分应对，两者必须相互吸收与借鉴。于是，外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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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和中国所的工作风格和服务质量慢慢趋同，一种被刘思达称为“合界”和“混杂”的现象发生

了。〔４０〕而在这一场迈向“中间道路”的能力竞赛中，中国所似乎已经拔得头筹。一位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的法律总监通过聘请律所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八年前我们用的中国所和外国所各２家，目

前中国所是４家，外国所只剩下１家，也只是负责外国法的业务。原因很简单，外国所对中国法律

的理解和调查的深度都比不上中国所。”（ＩＮｓｈ０６０７）倘若如此，那么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

国律师的能力获得了客户更多的认可？

（一）国家交换与执业能力

最容易想到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对外国所执业的限制。尽管《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

理条例》第１５条关于外国所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这一官方的管辖权划分在实践中已经十分

模糊，但它仍给外国所带来了许多不便与困扰。一名中国所的合伙人举例说明了外国所的不利地

位：“在一个中外合资经营城市自来水项目中，法国所一个合伙人站在其客户的立场就一个中国法

问题反复纠缠，最后我直接向外方提出，外国所无权解释中国法律，该律师不得不放弃观点而作

罢。”（ＩＮｂｊ０６０９）很显然，在与外国所的竞争中，中国所力图采用各种方式战胜对手，而“禁止从事

中国法律事务”无疑是一个好用的抓手。２００６年，事务所Ｌ一名合伙人作为主要参与者，向上海司

法局和上海律协多次反映外国所违规情况。（ＩＮｓｈ０７２５）在其他多名律师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律协

发布了《境外律所违法执业情况严重　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亟待规范》的简报。这份简报激起了外

国所的不安，直接影响了它们招聘中国律师和业务扩张的计划。

国家对外国所的执业限制并不总是正式的或可见的，外国所碰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政府机构的

无形排斥：这既体现为各级发改委、商务部（局）、工商局不接受外国所提交的书面法律文件，也体现

为它们对外国所咨询、面谈、会议请求的拒绝。（ＩＮｂｊ０６１９）以反垄断审查为例，尽管商务部并没有成

文规定，但实际上在其审阅的文件中不可能出现外国所的名字，外国所律师也不允许以律师身份出

现在商务部组织的会议上。（ＩＮｂｊ０８０２）中国政府对外国所的不欢迎态度使得外国所只能通过非

常有限的渠道与有关机构沟通：或者聘请“代理”（Ａｇｅｎｔ）及“政府问题专家”（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协助办理相关事宜，或者有意识地模糊自己的定位，甚至伪装成客户的雇员参与谈判。

（ＩＮｂｊ０８０１；ＩＮｂｊ０６３１）

与外国所的境遇相反，中国所一方面受惠于中国法律法规精密化和监管措施复杂化所带来的

新的业务机会，另一方面亦保持了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在受访的中国律师中，大部分都正面评价

了政府对待律师的态度。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几乎所有受访中国律师均声称以真实的律师身份与

政府机构磋商并提供相关意见。并且，在过去１０年间，伴随着政府人员水平的提高，他们越来越

认识到律师的重要性，对律师也越来越接受。（ＩＮｂｊ０８０８）中国政府开放性的改善被很多中国律师

观察到。一位和监管部门长期打交道的合伙人就认为：“在过去的几年，我发现通过我们和政府的

反复沟通，他们也越来越规范，慢慢能认可我们的做法。”（ＩＮｂｊ０６２８）不过，正如中国的“关系”不只

是被动的，还包含着主动“做关系”的一面，〔４１〕中国律师也需要利用各种方式与政府搞好关系。

“我们所会定期组织一些文体娱乐活动，比如打打球、郊外游之类，也会请司法局、商务部的人参

加，这样关系就近了。最常见的是开学术会议，费用也会给一些，可一般就是车马费。”（ＩＮｂｊ０６２１）

除律所层面的交流外，中国律师和政府官员更多地保持着私人层面的交往，血缘、地缘、学缘都可

能成为他们关系的纽带，甚至有些律师本身就是离职或退休的官员。（ＩＮｂｊ０８０２）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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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律师之间的“交换”深刻影响了律师的执业能力。法律是一门实践性的技艺，因而律师

工作的生命固然在于逻辑，更在于经验，必须在“革命中学习革命，战斗中学习战斗”。外国所的执

业限制不单意味着业务广度上的相对狭窄，更导致了业务深度上的相对肤浅。在涉外领域，情况

更是如此，因为其充满了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各种政府管制和行

政性规定。由于以成文法为基础的政府管制措施对新型交易类型的时滞效应，“宜粗不宜细”与

“因地制宜”的法律传统，以及政府“说一套、做一套”引发的“表达和实践”断裂，公示于外的正式规

则可能在实践中被重新解释、调整，或者被内部人才能了然的潜规则所代替。故此，如何理解和适

用政府文件就成为中国律师的普遍难题，而与政府部门多沟通，尽可能了解他们的观点、想法和规

程成为中国律师的应对之道。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给政府机关打咨询电话是中国律师的一项日

常工作。然而，仅仅电话联系是不够的，在某些行政事务不透明的项目中，律师还需要通过走访和

约见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从而向客户提出切实可行的法律建议。

外国所因其执业空间受到挤压，不得不囿于“纸面上的中国法”。然而，只有将法条、政策、咨

询意见、行政实践、司法判例综合起来，才能还原出全面的中国商事法律环境。〔４２〕 鉴于外国所普

遍对中国立法、司法、执法的真实运行规则缺乏深入了解，他们对“行动上的中国法”知之不详，导

致他们虽然可以发现项目中的法律风险（“认知风险”），却难以衡量风险的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

（“评估风险”）。而对于设计风险防控方案而言，后者远比前者重要。〔４３〕事务所Ｆ的一位资深律

师就指出：“外国所律师往往无法判断哪些问题是关键的，哪些是根本不会‘死人’的，经常纠结于

很多细枝末节。”（ＩＮｓｈ０７１８）“比如，监事在中国公司法上有很多的权力，实际上只是摆样子的，但

外国所却对此非常紧张，论证半天。其实是不明白中国法律和执行之间存在差异。”（ＩＮｂｊ０７０８）用

一位合伙人形象的说法，“外国所是隔着玻璃看中国，而中国所有着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的经验，更接地

气，更懂得中国”。（ＩＮｓｈ０７１７）所谓“更懂得中国”，即律师要明了在经济商事领域中，纯粹“合法律

性”可能没有“适当性”或“合适性”重要，从而在区分“理论上风险”与“现实上风险”基础上，衡量各

方面因素后对风险做出最终判断。总之，不管是中国所合伙人，还是外国所合伙人都一致同意：较

诸外国所，中国所的法律技术更适合中国国情，对问题“度”的把握更准确，而这正是中国律师的独

特价值。（ＩＮｂｊ０６２５；ＩＮｂｊ０８０１；ＩＮｂｊ０６１７；ＩＮｓｈ０９１９）

（二）市场竞争与能力

“市场”是影响律师执业能力的又一力量。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中，律师事务所必须紧紧跟

随客户的脚步不断改变，以占据有利的市场位置。正如任何市场都由“需求”与“供给”的正反两面

组成，亦有必要立足于此，去探究法律服务市场的变迁过程。

从需求面向上看，客户所需求的内容在过去十余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涉外业务为例，早期的

外国投资者一般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们最需要的是介绍宏观环境、沟通政治文化、协调合作伙伴等“保

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律师担任着企业内部法务人员的角色。随着投资者在中国扎根，他

们对中国的了解与日俱增，遇到的法律事务也在拓展细化。就像外商投资企业是法律形式上的中国

企业一样，其内在经济实质日渐本土化。在此情形下，他们期待律师提供的不再是简单说明，而是全

方位的、可操作的法律方案和确凿的法律意见，进而要求律师懂得其所在的行业，把握行业脉络和政

府监管动向。（ＩＮｂｊ０６０５）与外国企业的本土化相反，中国企业转而在国际化，法律和律师的作用开始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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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视。事务所Ａ的一位合伙人证明了这一点：“以前在合资项目中，中方基本上不请律师，我们

也没有中国企业的客户，可现在我们的中国客户达到了３０％左右。”（ＩＮｂｊ０６０５）恰如刘思达观察到的，

中国客户和外国客户在风格、偏好、付费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４４〕其中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前者重

点关切目标是否实现，后者同时看重形式是否完美。显然，客户类型的多样性造成了律师执业能

力的评价标准的多样化。

面对客户需求的变化，律师事务所的供给当然应适时而变，以便与客户在规模和业务上相匹

配。这固然因为律所的“一站式”服务降低了客户寻找和聘用律师，以及告知其企业背景、交易考

量等商务信息的成本，从而容易获得客户偏爱。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家律师事务所能够处理并购、

税收、证券、劳动、诉讼等所有企业问题，那么不但可以最大化律所能获得的业务量，还有助于建立

长期信任。相反，如果将客户的个别业务介绍给其他律所，就把客户置于竞争者可及的危险位

置。〔４５〕为此，律师事务所尽可能地扩张服务范围，以增加对客户的黏性。但如上文所指出，客户

需求不止在横向上延伸，更在纵向上深入，因此把客户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再将其分配

给特定的专业团队便成为有效率的选择。法律服务的精细化和分工合作使得律师事务所———这

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组织———必须在人数上实现增长。而正是在这场规模竞争中，中国所领先了

一步。

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商务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在１９９３年时不过５

名律师及合伙人，而到了２０１３年已达到６６０名。目前最大的中国律所———大成律师事务所，更

从２００６年的２００名暴涨到２０１３年末的３２５７名。〔４６〕倘若考虑到２００２年之前，都没有一家中

国所超过２００人，〔４７〕那么商务律师事务所在过去十年的扩张可谓世所罕见。除了人数上的增

长，中国所在内部分工与合作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为了应对客户越来越复杂的要求，我们从

组织架构角度优化，把外商投资领域的税务、劳动、贸易、旅游酒店和环境保护、能源与自然资源

专业组统归为一个部门，合伙人之间的协作能力明显提高。”（ＩＮｂｊ０６１７）不仅如此，受访的大多

数中国所都建立了由电子邮件、文档库构成的信息系统，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巧

得以分享和互惠。

与中国的规模化相比，外国所似乎慢了半拍。根据瑞秋·斯特恩（ＲａｃｈｅｌＳｔｅｒｎ）和李素对

７７家外国所的调查，只有１８％的外国所超过了２０人，规模最大的一家也仅有７１人。〔４８〕显然，

人手不足制约了外国所的执业能力。一位外国所的合伙人抱怨：“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在做事，而

且涉及的面那么广，肯定没有金杜、通商做得那么细、那么广。我也很少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中

国法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ｂｊ０７１２）相对于它们的总部，甚至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而言，外国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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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思达：《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６页、第

１８４页。

ＳｅｅＪｏｈｎＰ．Ｈｅｉｎｚ，ＲｏｂｅｒｔＬ．Ｎｅｌｓｏｎ，ＲｅｂｅｃｃａＬ．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Ｏ．Ｌａｕｍａｎｎ，犝狉犫犪狀

犔犪狑狔犲狉狊牶犜犺犲犖犲狑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犅犪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２８６ ２９５．

ＳｅｅＣｈｉｎａＥｌｉｔｅ２０１４：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ＣＬｅｇ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ｌａｗｙｅｒ．ｃｏ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５０２０１４／ｃｈｉｎａｅｌｉｔｅ２０１４／ｐｒｃｆｉｒｍｓｉｎ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ｓｐｕｒｔｔｈｅｌａｗｙｅｒｃｈｉｎａｅｌｉｔ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３０２６０９３．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１）．

ＳｅｅＬｉｕＳｉｄａ，“Ｃｌｉ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Ｅｌｉ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ｙ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４０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

ＳｅｅＲａｃｈｅｌＳｔｅｒｎ，ＳｕＬｉ，“ＴｈｅＯｕｔ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Ｈｏ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Ｆｉｒｍ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ｋｅｔ”，ＨＬＳＣｅｎ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０１５ ２．



所规模都小得多，〔４９〕这削弱了外国所本应具有的优势。然则，为什么外国所会在规模竞争中

失利？

最直观的理由或许是外国所缺乏扩张的手段。鉴于外国所的律师职位只对具有英美律师资

格的人开放，加之从律师成长为合伙人不但时间漫长而且机会渺茫，进入中国刚刚数年的外国所

难以采用“律师晋升锦标赛制”（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ｒｔｎｅｒ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实现增长，而这是美国大型律

所得以指数型扩张的基本模式。〔５０〕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国际所均已经十分成熟，外国所不太可

能通过相互之间合并进行跨越式发展，而对中国所的并购又遭到禁止，〔５１〕因此它们亦无法凭借

“律师并购式”扩张，而这是中国习见的增长模式。〔５２〕其次，中国市场对于国际所只具战略意义，

实际上，中国８０％以上的外国所对其全球总收入的贡献率少于５％。〔５３〕 一位外国所合伙人用一

个巧妙的比喻说明了外国所的地位：“关掉一家中国代表处，单纯就经济损失来说，就好比我们所

开掉一个律师助理。”（ＩＮｂｊ０７１２）外国所的边缘地位使其必须努力向总部和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

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在“组织正当性”（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时刻面临挑战的情形下，总部对

于外国所的扩张计划自然不持赞成态度。最后，这也是外国所本土化不足的体现。正如瑞秋和李

素发现的，外国所的规模与中国人担任合伙人的比例呈现出正相关。〔５４〕 这不但从侧面证明了本

土化的背景与技能对于外国所的发展不可或缺，也反映出外国所迈向“中间道路”的步伐过缓，未

能及时回应客户需求的变迁。

最后，“文件漂亮、流程规范”是所有受访者对外国所的一致评价。然而，对于中国客户或者已

经充分本地化的外国客户来说，这样的文件可能显得“很冗长、很繁琐”，因而并不是客户希望看到

的。（ＩＮｓｈ０７２０）并且，外国所采用的“初级律师、资深律师、合伙人文件逐级审查”机制，往往耗时

太多、费用过高，有时并不必要。（ＩＮｓｈ０７３０）外国所提供的服务和客户评价标准的错配在其客户

类型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外商投资领域中，外国所绝大部分的客户要么是首次登陆中国的国际

企业，要么是在中国没有实体的外国战略投资者，要么是与其总部保持长期关系的跨国公司，中国

本土公司或在中国耕耘多年的外商投资企业寥寥可数。（ＩＮｓｈ０７１９；ＩＮｓｈ０７１８；ＩＮｓｈ０７１８）相反，中

国所“恰到好处”的本地化法律服务契合了后两类客户的需求。一位合伙人以“企业危机处理”为

例说明了中国所在“本地化法律解决方案”上的巨大优势：“面对葛兰素史克的商业贿赂、全体公司

员工罢工等危机，中国律师所具有的将诉讼和非诉结合的能力、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反馈的能力、

与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民间组织之间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的能力是外国所无可比拟的。”（ＩＮｓｈ０７２５）另一

位资深合伙人则对获得其他类型外国客户的认可表达了更乐观的看法：“虽然他们暂时没有认识

到中国所的价值，但客户重视的终究是实质风险是否得到控制，慢慢地，语言是否到位、文件是否

·１１１·

许　可：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上）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外国所的美国总部人数一般超过了５００人。根据瑞秋和李素的调查，以同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设立

分支机构的国际所为例，前者平均人数（４１人）几乎是后者（２２人）的两倍。Ｉｂｉｄ．

“律师晋升锦标赛制”是指非合伙律师通过所内竞争成为合伙人，为了保持非合伙律师与合伙人之间比

例的相对均衡，合伙人的增长必然会导致非合伙律师的相应增长，从而导致规模扩张。ＳｅｅＭａｒｃＧａｌａｎｔ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Ｍ．Ｐａｌａｙ，“Ｗｈｙ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ｔＢｉｇｇ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ｒｔｎｅｒ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ＬａｒｇｅＬａｗ

Ｆｉｒｍｓ”，７６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

最近一次政策上的突破源自２０１４年初的《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密切中

外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方式和机制试点工作方案》。该方案允许外国所与中国所在上海自贸区内实行联营，但在

联营期间，双方的法律地位、名称和财务仍保持独立。

此即大成律师事务所采取的模式，参见吴洪淇：《大型律师事务所兴起的中国模式》，未刊稿。

ＳｅｅＲａｃｈｅｌＳｔｅｒｎ，ＳｕＬｉ，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８〕．

Ｉｂｉｄ．



漂亮倒在其次了。”（ＩＮｓｈ０８０６）

（三）社会流动与执业能力

作为一种个人性的执业者，律师个体本身是流动性的，而决定其流动方向的就是“当期的收

入”与“未来的发展”。尽管外国所的薪酬普遍高于中国所，〔５５〕但对于绝大部分在中国本土培养而

没有多年海外执业经验的中国律师而言，几乎不太可能成为外国所的合伙人，哪怕他们已经取得

了国外学位和执业资格。（ＩＮｓｈ０７１８）所以在商务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一批

难以晋升外国所合伙人的资深律师流向了中国所，并成为中国所国际化的早期力量。在商务法律

服务市场的成熟阶段（２００１年至今），中国所薪酬的上升和英美法学院ＬＬＭ录取人数的增长，使得

越来越多的中国所律师有意愿且有能力在工作３—４年后去美英攻读学位，〔５６〕而在此期间外国所

数量的膨胀和对本土化法律技能的重视，给这些兼具中国法律实践经验和外国教育背景的律师提

供了大量工作机会，但与此同时，其合伙人遴选渠道依旧狭窄。外国所的吸引与排斥塑造了中国

商务律师的典型职业轨迹：中国所—外国所—中国所。〔５７〕本次调研就反映了从外国所向中国所

的人员流动：事务所Ａ从事外商投资业务的部门中，所有的合伙人都拥有外国法学学位和外国所

的执业经验，在律师中，有着留学经历和外国所工作经历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８０％和３０％。

（ＩＮｂｈ０６１２）而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外国所Ｎ的一位受访者跳槽到一家中国所，亦是一个管中窥豹

的例证。

除了律师层面上的流动以外，有些外国所的合伙人也开始倾向于中国所。作为曾经的外国所

管理合伙人，事务所Ｂ的一位合作人诉说了背后的原因：

“首先是经济上的考虑，外国所不是税法上的合伙企业，我们必须缴纳高达４５％的个人所得

税，这比中国所合伙人不超过２０％的税负高得多。其次是工作上的考虑，外国所由于人力成本高

昂，永远处于活多人少的状态，加上创收标准严格、任务繁重，合伙人难以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平

衡，相反，中国所大多奉行ｅａｔｗｈａｔｙｏｕｋｉｌｌ的原则，实在累了大不了少做一些。”

他据此总结说：“外国所已经丧失了吸引高端人才的机会。”（ＩＮｂｊ０６１７）的确，尽管外国所是

众多初级或中级律师的优先选择，但在工作６年以上的高级律师和合伙人的招聘竞争中却失

利了。

律师的流动带来了法律知识和执业技能的流动。对于中国所而言，不但法律文本最初几乎全

部来源于外国所，而且，由外国所培训而得的法律技巧和熏陶出来的实践风格也经由外国所律师

与合伙人的到来而传播开来。（ＩＮｂｊ０６０５；ＩＮｂｊ０６２１）一位合伙人对国际化技能在中国的适用性做

出了生动描述：“就像飞机能飞的规律在哪都一样，中国交易和外国交易的关注点也是一样的。我

们的交易结构和使用的合同文本都是学习国际大所的，同时我们也尽量说服中国客户接受国际标

准。”（ＩＮｂｊ０６２１）法律文件长度的变化是国际知识继受引发的最直观改变。“以前我们的合同一般

都是２、３页，４、５页，现在都是十几页的合同，３０、５０页的很常见。”（ＩＮｂｊ０６０５）可更重要的是，从“交

割”（Ｃｌｏｓｉｎｇ）、“保证与承诺”（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ａｒｒａｎｔｉｅｓ）的术语和规则，到“监管账户”

（ＥｓｃｒｏｗＡｃｃｏｕｎｔ）、“买入期权”（Ｃａｌｌｏｐｔｉｏｎ）的交易模式，中国商务律师的法律技术已经高度国际

·２１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５５〕

〔５６〕

〔５７〕

该等薪资差距依据律师的不同级别（初级、中级和高级）和事务所的排名、规模而有所不同。ＳｅｅＬａｗｉｎｎ

ＨＲ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Ｃｏ．，Ｌｔｄ，２００９ＬｅｇａｌＳａｌａｒｙ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

以美国为例，其ＬＬＭ学位的数量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之间增长了６５％，而中国是最重要的生源国之一。

参见明克胜：《中国法学教育的潮起潮落》，载《法律和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前注〔３０〕，刘思达书，第２２３、１３７页。



化了。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际惯例都能移植到中国实践之中，这时就需要中国律师进行创造性的

本土化改造，用约定违约金取代“对赌条款”即是示例。（ＩＮｂｊ０７０８）

相对于中国所对国际知识的掌握，外国所对本土化知识的吸收并不顺畅。这首先是因为，

外国所能够聘用的大多是具备一定中国执业经验的中级律师，而非有着丰富经验的高级律师或

合伙人。但在外国合伙人对中国实务缺乏真切认识的情形下，这些尚不成熟的律师成为他们不

得不依赖的对象。一位外国所的资深顾问就抱怨说：“我的专长是外资并购和公司法，但合伙人

却不管什么问题都跑来找我，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律师问。”（ＩＮｂｊ０７２７）另一方面，出于尽量

免除责任的考虑，外籍合伙人并不会轻易采纳中国籍律师提供的意见，而是运用“小事化大”的

谨慎策略。（ＩＮｓｈ０７１９）其次，与形式主义和可普遍化的国际知识不同，中国本土化的法律技能

并非单靠技术规则就能传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默会性的知识，从而更接近于通过“学徒

制”习得的行家绝技。〔５８〕用一位外国所合伙人的话来说：“在中国做律师最关键的不是法条，而

是要有悟性，在美国做的话死磕法律就行了，中国律师就不一样了。”〔５９〕正如他所引用的那个利

用国家宏观政策化解国有银行境外上市法律障碍的案例所反映的，在法治未臻完善的中国，只

有深谙中国文化、政策动向和官员逻辑，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法律。虽然有外国所的律师批评

说：“中国律师的灵活是规则之外的灵活，而真正的灵活应在规则之内。”（ＩＮｂｊ０６０５）但在中国律

师看来，法律与其说是一种“纯净物”，毋宁是一种由国家政策、司法判决、行政命令、政府意见、

操作惯例组成的“化合物”，因而法律不是“非黑即白”的演绎，而是在衡量每个构成因素分量后

的综合判断。

总之，在“国家交换”“市场竞争”与“社会流动”三种力量的裹挟下，中国所在国际知识和本土

化技能融合的中间道路中胜出，并由此赢得了客户对其能力的信任。（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宾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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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可：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上）

〔５８〕

〔５９〕

参见［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陈维正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８页以下。

参见前注〔３０〕，刘思达书，第２２３页、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